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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组成

1 . 法院目前由下列成员组成：院长汉弗莱，沃 

尔多克爵士；副院长埃利亚斯先生；法 官 福 斯 太 先  

生、格罗斯先生、拉克斯先生、莫罗佐夫先生、纳格 

德 拉 • 辛格先生、鲁达先生、莫斯勒先生、塔拉奇先 

生、小田兹先生、阿戈先生、埃里安先生、塞 特 -卡  

马拉先生和E 克斯特先生。

2 . 按照规约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法院每年组织 

一个筒易分庭。 九八 0 年二月十四日，该分庭的组 

成如下：

成员：

院长沃尔多克先生；副院长埃利亚斯先生；法官 

莫罗佐夫先生、纳 格 德 拉 ，辛格先生和塔拉奇先生。

候补成员:

生-

法官小B 兹先生和塞特 - 卡马拉先生。

3 . 法院深感痛惜地得知，莫 雷 诺 ，金 塔 纳 先  

—— 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四年担任法院法官—— 于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逝世。

4. 一九A 0 年七月十日，书记官长阿卡龙先生 

第二任期满；他在法院工作已有三十二年。一九八 0  

年五月二十三日法院选举托雷斯，贝纳德斯先生为书 

记官长， 自一九八0 年七月十一日起生效。副书记官 

长是皮莱皮奈先生。

法院的管辖权

A . 法院对诉讼事项的管辖权

5. 一九八 0 年七月三十一日，国际法院规约的 

当事国，计有联合国的 152个会员国和列支敦士登、 

圣马力诺、瑞士。

6. —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和一九八0 年八月 

一日，多哥和巴巴多斯政府先后按照规约第三十六条 

第 2 款向秘书长交存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

7 . 因此， 目前一共有 47个国家依照规约第三 

十六条第 2 款提出声明，承认法院的菅辖权具有强制 

性 (其中有些国家附有保留 ) 。这 47个 国 家 是 ：澳大 

利亚、奥地利、巴巴多斯、 比利时、博茨冗纳、加拿 

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民主柬浦寨、丹麦、多 

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萨尔冗多、芬兰、閃比亚、海 

地、洪都拉斯，印度、以色列， 日本、肯尼亚，利比 

里亚、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拉维、马耳他、毛里 

-求斯、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

挪威、 Q 基斯坦、巴拿马、菲律宾、葡萄牙、索马里 

苏丹、斯戚士兰、瑞典、瑞士、多哥、乌干达、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这些国家提出的声明全文，见《国际法院一九七九至 

一九八 0 年年蕴》第四章第二节。

8. 一九七九年八月一日以来，法 院 获 得 遗 知 ， 

下列五项规定法院对诉讼案件有管辖权的多边条约开  

始生效，弁都已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一九六八年十

月八日《公路交通公约》；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条约法公约》；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精 神 调 理  

物质公约》; —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比利时与土耳其 

所 订 《领事公约〉> ;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关于防 

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 

公约》。

9 . 《国际法院一九七九至一九八0 年年鉴》第四 

章第三节中载有规定法院管辖权的现行有效条约和公



约的清单。此外，法院管辖权及于规定将案件提交常 

设国际法院的各项现行条约或公约 (规 约 第 三 十 七  

条)。

B. 法院对咨询事项的管辖权

10. 下列组织自前有权请法院就法律间题发表 

咨询意见：

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托管理事会、大会临时委员会、 申请复核行政 

法庭判决事宜委员会)；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国际金融公司；

国际开发协会；

国际货市基金组织；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

世界气象组织；

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国际原子能机构。

11. 对国际法院在咨询事项方面的管辖权作出 

规定的国际文书，列载在《国际法院一九七九至一九 

八 0 年年鉴》第四章第一节。

三.法院的司法工作

1 2 . 在本报告所述期闽，法院共举行六次公开审  

讯 和 33次不公开审讯。法院就《大陆架 (突尼斯/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 ) 》的诉讼案件发布一项命令。法院就 

《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及领事工作人员（美利坚合众国对 

伊朗 ) 》的诉讼案件发布两项命令，并 发 布一项裁决。 

法院就《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卫生组织与埃及所 

订协定的解释》的咨询案件发布一项命令。

A . 大陆架 

(突龙斯 /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13. —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突尼斯政府将该国 

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所订一项特别协定通知法院书  

记官长，该协定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日以阿拉伯文编  

定，并于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交换批准文书， 同 

日生效。另外并附有一份经过证明的该协定的法文译  

本。

14. 特别协定规定突尼斯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在划定两国间大陆架的界限方面发生争端时应提交 

法院处理。该协定特别规定双方都应提出诉狀和辩诉  

状。

15.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政府同样将特别协定的一份阿拉伯文本及一份经过  

证明的英文译本送交书记官处。

16. 法院副院长考虑到两国关于提出书面请愿 

书期県的协定，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发布一项命 

令，规定一九八0 年五月三十日为双方提出诉状的跟 

期 (《一九七九年国际法院的报告》, 原 文 本 第 3 页)。 

双方代表已在这一 I I 期内各自提出诉状，并在同院长 

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通知对方。

17. —九八 0 年六月三日，院 长 根 据 《法 院 规  

则》第 四 十 六 条 第 1 款和双方在特别协定中定出的时  

间发布一项命令，规定一九八0 年十二月一日和一九 

八一年二月二日分别为突尼斯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提出辩诉状的跟期 (《一*九八 0 年国际法院的报告》，原 

文本，第 70页)。

1 8 . 两国都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一条选 

定一名特别法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指定希门尼 

斯 ，德阿勒查加先生，突尼斯指定伊文森先生。



B. 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及领事工作人员 

(美利坚合众国对伊朗）

19.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美利坚合众国 

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求书并提出了关于指示临时办法的 

请求，就关于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形势和美国驻伊 

朗外交及领事工作人员被劫持作为人质的争端，对伊 

朗提出控诉。

20.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九日，伊朗外交部长在给 

国际法院的一封信中表承， 国际法院不可以也不应该 

审理美国提出的案件。

21.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国际法院举行了公 

开开庭，美国政府代表在庭上提出了口头论据。伊朗 

政府没有派代表出席此一审讯。

22.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国际法院颁布一 

项命令，就本案指示临时办法：

( a ) (一）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应立即确保 

把美国大使馆、办事处、领事馆房 

地交回美国当局， 由其完全控制， 

并应确保这些房地按照两国间有效 

条约和一般国际法的规定，不受侵 

犯并得到切实保护；

( 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应确保毫无 

例外，立即释放现在被拘留或一直 

被拘留在德黑兰美利坚合众国大使 

馆或外交部、或在别处一直被扣留 

为人质的所有美国国民，并按照西 

国间有效条约和一般国际法对所有 

这些人给予完全的保护；

(三） 此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应按 

照两国间有效条约和一般国际法给  

予美国所有外交和领事人员以应享 

的充分保护、特权和豁免，包括对 

任何形式的刑事菅辖权的豁免和离 

开伊朗领土的自由和便利；

( b )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 

府均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并应确保不采取任何可能使 

两国关系恶化或使现存争端更难解决的行动。

2 3 . 国际法院院长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发布命令，规定了提出书面诉状的时限。美国政府 

在 规 定 的 时 限 内 （一九八 0 年一月十五日）提 出 了 诉  

状。伊朗政府没有在规定的时限内（一九八 0 年二月 

十八日）提 出 答 辩 状 。伊朗政府在一九八0 年三月十 

六日的信中重申：国际法院不可以也不应该审理美国 

提出的案件。

24. —九八 0 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国际法院 

举行了三次公开开庭，庭上美国政府代表提出了口头 

论据。伊朗政府没有派代表出席这些审讯。

2 5 . 国际法院于一九八0 年五月二十四日举行 

的公开开庭中宣告了一项判决书，其执行部分的内容 

如下(《一九八0 年国际法院汇报》，第 44页起)：

" 国际法院，

" 1 . 以十三票对二票，

"裁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因作出了本法院在 

判词内列述的行为，多方面违反了并至今仍在违  

反伊朗对美利坚合众国根据两国间现行有效的国 

际公约，以及久经公认的一般国际法规则应货有 

的义务；

" 赞成：院长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副院长 

埃利亚斯；法官福斯太、格罗斯、拉克斯、纳格 

德 拉 • 辛格、鲁达、莫斯勒、小田、阿戈、埃里 

安、塞 特 - 卡马拉和巴克斯特。

" 反对：法官莫罗佐夫和 :塔拉奇。

" 2 . 以十三票对二票，

"裁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违反了上述义务， 

根据国际法，应对美利坚合众国承担责任；

赞成：院长汉弗莱 • 沃尔多克爵士；副院长 

埃利亚斯；法官福斯太、格罗斯、拉克斯、纳格 

德 拉 • 辛格、鲁达、莫斯勒、小田、阿戈、埃里 

安、塞 特 - 卡马拉和巴克斯特。

反对：法官莫罗佐夫和塔拉奇。

" 3 . 全体一致

"裁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应立刻采取一



切措施，纠正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西日事件造成 

的局势和以后的事态发展，并且为此目的：

" ( a ) 必须立即停止非法拘留现仍在伊朗 

被扣作人质的美国代办、外交人员和领事工作人 

员以及其他美国国民，并且必须立刻释放每一个 

人，将他们委托给保护国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外 

交关系公约》第四十五条)；

" ( b ) 必须确保上述所有人员均取得离开  

伊朗领土的必要工具，包括交通工具在内；

" ( c ) 必须立刻把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和驻  

伊朗各领事馆的领舍、财产、档案和文件交给保 

护国；

"4. 全体一致

"裁定不许将任何美国外交人员或领事工作 

人员扣留在伊朗，以便向他们提出任何形式的司 

法诉讼或使他们作为证人出席这些诉讼；

" 5 . 以十二票对三票，

"裁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有义务赔偿美 

国政府因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事件和以后的事 

态发展而遭受的损害；

" 赞成：院长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副院长 

埃利亚斯；法官福斯太、格罗斯、纳 格德 拉 ，辛 

格、鲁达、莫 斯 勒 、小 田 、阿 戈 、埃 里 安 、塞 

特 - 卡马拉和巴克斯特。

" 反对：法官拉格斯，莫罗佐夫和塔拉奇。

" 6 . 以十四票对一票，

" 裁定这种赔偿的形式和数额,在双方当事国 

不能取得协议的情况下，应由本法院裁决，并且 

为此目的保留本案随后的程序。

" 赞成：院长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副院长 

埃利亚斯；法官福斯大、格罗斯、拉克斯、纳格 

德 拉 ，辛格、鲁达、莫斯勒、塔拉奇、小田、阿 

戈、埃里安、塞 特 - 卡马拉和巴克斯特。

" 反对：法官莫罗佐夫。"

拉克斯法官在国际法院判决书后附了一份单独的 

意见书（同上，第 47至 50页)。莫罗佐夫法官和塔拉 

奇法官则附了异议意见书（同上，第 51至 57页和第 58 

至 65页)。

C.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卫生组织 

与埃及所订协定的解释

26. 一九八 0 年五月二十日世界：E生 组织 大 会  

要求国际法院就下列旧题提出咨询意见：

"1. 关于世界卫生组织与埃及所签订的一 

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协定，倘使协定任何一方 

打算将区域办事处迁出埃及领土，则该协定第三 

十七节关于谈判和通知的规定是否适用？

" 2 . 如果适用，世界卫生组织和埃及在通 

知结束和结束《协定》间的两年，对于在亚历山大 

的区域办事处应负何种法律责任 ?"

2 7 . 卫生组织总干事依照《规约》第六十五条第 

二款的规定，向国际法院递交可能阐明这些问题的档  

案资料。

2 8 . 依照《规约》第六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世界 

卫生组织和有权在法院出庭的卫生组织成员国得到通 

知说，国际法院愿意从它们那里得到书面或口头说明， 

提供关于所提问题的资料。

2 9 . 法院院长以一九八0 年六月六日的一项命 

令 定 一 九 八 0 年九月一日为提出书面说明的时眼  

(《国际法院一九八0 年报告》，英 文本第 67页)。

四 .行政问题

30. 书记官处在院长的指示和在规则委员会的 

监督下，正在对其规约和条例的应用情况彻底作一分 

析性的研究， 以便有系统地说明其实行情形。

3 1 . 法院处理的行政向题包括选举书记官长 (见

上 文 第 4 段)，因为现任者的第二次任期将在审议期 

间届满。依照规定的程序，法 院 以 无 记 名 投 票 方 式  

从各法官提名的侯选人中选出书记官长。任 期 是 七  

年。



五.法院的出版物和文件

32. 法院的出版物分发给所有有权在法院出庭 

的国家的政府和全世界各大法律图书馆。这些出版物 

的销售， 由联合国秘书处的销售组负责办理，该销售 

组同世界各地的专门书店和批发商都有联系。书目免 

费分发，而且每年增订 (最新版：一九七五年)。保证 

世界各地更易、更快获得法院的出版物的问题，得到 

书记官处特别注意。

3 3 . 法院的出版物目前有三种年到 : 《判词、咨询 

意见和命令汇辑》，有关法院的各种著作和文件的《书 

目》, 以及《年盤》。前两种年刊的最新卷本是《国际法 

院一九七七年汇报》和《国际法院书目第三十二号》。

3 4 . 在毎个案件结束后，法院都发表题为《诉状、 

辩诉词和文件》的案卷。但是，如果有权在法院出庭

的国家的政府提出请求，法院即使在案件终结前也可 

在征询当事各方的意见后，将书面程序的文件送交任 

何政府；法院经当事各方同意，也可在口头程序开始 

时或开始后将这些文件公诸大众。

3 5 , 法院印发各种新闻公报、背景文件和一本  

手册，使法律界、大学界、行政界人士和新闻界以及 

一般人民都能知道法院的工作、职务和管辖。

36. 关于本报告所述期间法院工作的更完整资  

料，可在和本报告同时出版的《国际法院一九七九至 

一九八 0 年年览》里找到。

国际法院院长 

汉弗莱，沃尔多克 (签名）

一九八 0 年八月一日，海牙



«JbalJl jî Vi objiH^ J^dfJl <J^
j i j  cjLiCJI lf> *4miJ| ^Vt o ! j ^  J 

• i/ j' t/ : J' ’

如何的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灼或B内冗的联合国镇售组0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vn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 tç: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J：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î：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in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KAK nO^tyHHTB H3AAHHH OPrAHH  3AU；HH OBn&£；]；HH£HHBlX  HAUHK
Hs；ïaHHJï OpraHH3ai^HH 06T>e;̂ HHeHHï>ïx HauHÔ momcho KynHTb b khh»chi>ix laara， SHHax H areHTCTBax bo Bcex paôonax MHpa. HasoflHTe cnpaBKH 06 xisAaHHflx b  BameM khm>khom MarasHHe htih nHuiHTe no a^pecy: OpraHHsai^HH 06i>eAHHeHHb2X 
HatîHH, CeKUHH no npo/ia深e H3；:̂ aHHËt, Hbio-HopK htih ^ e H esa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ÜNIDAS
Las publîcâdones de las Naciones Unîdas estân en venla en lîbrerîas y  casas distrî- buî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à  su Jilprero o ^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ôn de Ventas, Nuçva York oGinebra.

Printed in U.S.A. P r ic e： $ U .S. 1 .00 41282 -  O ctober 1980 - 150
G A /O R /35, Suppl.4


